【附件資料】

	部會
	推動成果摘要

	環保署
	1. 為順利推動限制產品過度包裝，除不定期舉辦活動及記者會展示過度包裝產品改善案例，宣導民眾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產品外，更於96年9月舉辦「產品包裝綠色設計」評選活動，藉由選出10件佳作產品公開表揚，以鼓勵包裝設計業者，並推廣「包裝綠色設計」概念。 【限制產品過度包裝活動網頁：http://wm.epa.gov.tw/exm/】
2. 持續檢討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類，目前計已公告19項，其中有「廢矽晶料」等12項係95年迄今增列，以促進資源再利用。 【詳見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類」(97.03.05)】
3. 經考量再生資源需具備經濟及回收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且不致對業界造成衝擊及再生利用產品去化管道問題，特針對廢資訊物品及廢電子電器物品處理業拆解產生之資源性物質，包括鐵、銅、鋁、玻璃及塑膠等5項，公告為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 【詳見公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管理方式」(95.10.12)】
4. 分別由新設園區及既有工業區兩部分，規劃推動環保科技園區：

· 新設園區部分，已核定高雄、花蓮、桃園及台南4園區，截至96年12月止，經核准入區之廠商計有58家，其中計有32家為資源化再生產業。

· 既有工業區部分，為促進產業間投入與產出面之關聯性鏈結，減少廢棄物之產出，達到零廢棄之目標，則透過循環再利用之觀點，規劃臨海工業區內產業之生態化鏈結，95年除追蹤辦理鏈結成效外，另擇定林園工業區及桃園縣7座工業區為新的推動對象，96年則新增新竹科學園區、台中關連工業區及高雄本洲工業區三座既有工業區，納入推動產業生態化鏈結。

5. 每年持續辦理「事業廢棄物與再生資源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獎」評選活動，以促進事業經驗交流，並對於優良事業給予公開表揚：

· 96年選出13家特優事業及1家優等事業，減量效益至少達161萬噸/年，經濟效益達5.7億元/年。

· 其中國科會所轄事業「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資源再生中心」因除妥善清除、處理園區事業產出之廢棄物外，更具輔導園區事業規劃與執行相關工作之功用，促使95年度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較94年度成長21%，因而榮獲特優殊榮。

	經濟部
	1. 促進工業廢棄物資源化，全國95年和96年工業廢棄物產生量及再利用量化分析，95年工業廢棄物資源化量達1,082萬公噸/年、再利用率達75%、資源化產值約為385億元；96年工業廢棄物資源化量達1,182萬公噸/年、再利用率達75%、資源化產值約為420億元。

2. 新增公告「混合廢溶劑」、「廢矽晶料」等多項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推估可增加公告產源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約6.3萬公噸/年，可節省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約新台幣5.5億元/年，並創造資源化產值達新台幣1.27億元/年。【詳見公告「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97.04.29)】
3. 持續辦理各產業之輔導作業，並創造可觀之經濟效益：
· 輔導中美矽晶、合晶科技、通用先進及技嘉科技等4家工廠，協助其降低廢棄物產生量，並規劃廢棄物資源回收再利用管道，推動廢棄物再利用措施之整體效益計約為850萬元/年。
· 輔導康那香公司進行不織布邊料再利用於塑膠粒製造與農業用途之再利用技術測試，估計其效益約可達421萬元/年。

· 協助全盛興股份有限公司之「環保透水磚」、「窯燒瓷質地壁磚」、「窯燒花崗石面磚」，惠普股份有限公司國浦廠之「矽酸鈣板」、「纖維水泥板」，以及三惠製材有限公司之「枕木石」等6項產品，進行申請綠建材標章之作業，協助業者取得綠建材市場商機的利基點。
4. 持續辦理再利用申請案審查，促成高資源化產值，95年計申請案109件，許可92件，推估資源化產值達55.6億元；96年申請案108件，許可93件，推估資源化產值達66.95億元。

5. 辦理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交換作業，提供廢棄物再利用媒合平台，95年共成功媒合50,051公噸；96年成功媒合26,640公噸。

6. 進行相關規範及標準之研擬及修訂，以開拓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應用於公共工程之範疇：

· 95年完成「廢水用聚氯化鋁」、「透水性混凝土人行地磚」、「L型側溝用陰井蓋」、「鋼筋混凝土管」、「高壓混凝土地磚」等5項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編修作業。

· 參與標檢局「透水性混凝土地磚」(CNS 14995)標準審查，並於96年4月19日獲正式公告。

· 96年參與CNS標準審查會，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廢水用聚氯化鋁」國家標準草案，並通過審查。

· 96年修訂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02722章「級配粒料基層」、第02742章「瀝青混凝土舖面」、第02795章「透水性混凝土地磚」和第02319章「選擇材料回填」，並通過審查會議。

· 評估新增資源化產品之中國國家標準草案，歷年累計完成36項草案，經標檢局審定通過並公告「普通磚」等9項。

7. 為協助資源化廠商克服技術研發時之人力及資金問題，96年建置「資源化產業與學術及研究機構研發供需資訊平台」(http://www.iw-recycling.org.tw/isr/)，以提供再利用技術供需登錄與媒合，促成再利用機構與學界合作相關研發工作。至96年底止，已邀請約119位會員加入，並促成弘馳公司與中台資源公司等2家再利用機構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之合作研發計畫。

	國科會
	1. 竹科、中科及南科等三個科學園區，94年及95年事業廢棄物申報再利用率計已達56%及62%。

2. 經調查源頭減量推動措施及成效，TFT-LCD及晶片製造業94年度及95年度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措施之削減量分別為4,333公噸及1,192公噸，減少之成本分別為3.7億元及2.7億元。

3. 95年度完成「廢異丙醇」及「廢剝離液」公告再利用之可行性評估，經結果顯示該2項廢棄物已具公告可行性，已建議經濟部進一步評估公告。

4. 自95年起至96年12月底止，累計已完成國科會許可再利用查核輔導共計39廠次；完成辦理4場次「工業減廢資源回收或再利用技術宣導說明會」，計231人參與；24場次廢棄物與再生資源再利用法規與技術講習會，計有2,606人參與。

5. 完成建置「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資訊網」(http://5d14.tgpf.org.tw/index.asp)，以作為園區事業及再利用機構資訊及技術交流之平台，網站自95年4月20日開站至96年12月底累計網站瀏覽人數約2,880人次，另已累計提供再利用相關諮詢服務達26件。

	衛生署
	1. 持續藉由輔導作業提升醫療院所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

· 95年所輔導的20家醫療院所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達減量7.2％及再利用22.7％之成效。

· 96年完成輔導訪查20家醫療院所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達減量10.7％及再利用21.5％之成效。

2. 針對相關法規及管制措施進行修正與評估，包含如下：

· 96年已完成「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及「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種類及其管理方式」部分內容修正。

· 96年已完成「攝影廢液回收機電解銀（粉）」及「廢牙冠」二項再利用種類之再利用評估及管理相關規定規劃。

· 為減少PVC材質耗材之使用，研議於「公告藥品、醫療器材、含藥化粧品和化粧品色素查驗登記相關申請書表及許可證格式」中，增列「材質標示」。

· 配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修訂，評估透析使用後之「導管」、「人工腎臟」、「血袋」、「尿袋」等再利用之可行性。

3. 為建立醫療廢棄物回收管道，已於95年度建立醫療機構廢塑膠及廢玻璃回收機構名單，並透過指引手冊、網站、諮詢電話、觀摩會等方式將訊息傳遞給各醫療機構。

4. 已建置行政院衛生署全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網協助各界了解醫療廢棄物相關管理及清理資訊，至96年底瀏覽人數已達8,920人次。

	內政部
	1. 為推動廢棄混凝土再利用， 95年於「水里鄉五號道路工程」舉辦廢棄混凝土再利用示範；96年再選定「嘉義市公道十三道路工程」及「新竹縣竹北市30米外環道新闢工程」等兩處進行示範工程。

2. 96年度為配合工程施工需要，已訂定「廢棄混凝土再生粒料道路填方補充說明書」，及「廢棄混凝土再生級配粒料底層補充說明書」，提供「嘉義市公道十三道路工程」及「新竹縣竹北市30米外環道新闢工程」等兩標試驗道路之工程合約需求。

3. 經考量再生資源需具備經濟及回收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且不致對業界造成衝擊及再生利用產品去化管道問題，特公告「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為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詳見公告「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96.04.23）】

	農委會
	1. 依據農委會提報行政院主計處「綠色國民所得帳」之統計數據，94年及95年之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已達84.0%及84.1%。

2. 藉由分區輔導農業事業單位推動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 95年度成立「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小組」，就「大宗果菜殘渣處理」、「果樹殘枝處理」、「稻草處理」及「廢棄菇包木屑」分別推動，以建立農糧廢棄物資源回收體系，並辦理果樹殘枝減廢示範輔導成果觀摩會及菇農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 96年度持續結合縣市政府、農業改良場、農民團體及有機質肥料業者，成立「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小組」，農民、農民團體可提計畫辦理補助事宜。並於96年9月輔導雲林縣四湖堆肥場設立，核予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

3. 提供多項補助措施：
· 新型農機補助計畫，95年度共計推廣437台，96年度共計推動8機種15牌型新型農機，以補助農民購置使用，以加強殘枝處理，減少農村環境污染，回收再利用農產廢棄物。
· 於「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項下，辦理畜牧污染防治及資源回收再利用設備及週轉金優惠利率1.5%之貸款。95年共計核貸10案，貸款金額為24,950萬元；96年共計核貸29案，貸款金額為66,398萬元。
4. 持續鼓勵農友選用優良國產肥料，並促進擴大使用：
· 上網公告推薦品牌名單，96年計已達62個品牌，以提供農友選用優質堆肥產品。(網址：http//www.afa.gov.tw/農民專區/土壤肥料專區/肥料業者名冊項下)
· 推廣施用優良國產堆肥，95年度推廣施用優良國產堆肥面積共計20,000公頃，施用堆肥80,000公噸；96年度共計推廣面積9,200公頃，施用國產有機質肥料36,800公噸，計協助處理國內農牧廢棄物110,400公噸。
5. 全力管制斃死豬流向：
· 輔導化製場與集運車業者訂立契約書，並經動物防疫機關查驗合格，95-96年度計完成輔導集運車檢驗合格252輛。
· 輔導畜牧場及屠宰場與化製場完成簽約，95-96年間計113,954場。
· 查核部分，95-96年間計查核三聯單597,522張，未依法保存三聯單、斃死豬處理紀錄、紀錄不實或將斃死豬未依規定進行場內貯存而棄置於場外，函送環保機關查處者計3,002場。

6. 積極配合推動營建廢棄混凝土再生利用之應用與推廣：
· 95年度於4件工程中配合推動，共計使用200立方公尺再生粒料。
· 96年辦理廢棄混凝土再利用為回填料試驗工程，共計使用300立方公尺廢棄混凝土。

7. 推動農業廢棄物資源化與回收再利用技術相關研究：

· 95年研究計畫包含：(1)加強香蕉、稻殼、稻草、玉米穗軸、蔗渣、廢竹木等農業廢棄物資源化技術開發(2)農場廢棄物資源化研究，探討利用碳化農場廢棄物吸附無機污染之技術(3)嘉農業廢棄物製成氧化活性碳觸媒應用於農業污染處理之研究(4)畜牧場減廢與資源利用研究計畫(5)斃死畜禽委託化製計畫。

· 96年度辦理植物體吸收含苯環有機污染物之研究，探討不同種類之環境有機毒物質進行植體吸收試驗，並針對不同種類作物進行有機毒物質吸收試驗，建立一套預測與評估技術。

	教育部
	1. 以網路問卷調查各大專院校事業廢棄物種類、產生量及處理方式。結果顯示以實驗室廢液最多，其中達90﹪是送交成大環資中心共同處理；另調查結果亦顯示實驗室廢液回收再利用的可行性低。

2. 95年針對全國93所技術學院(含科技大學)進行校園環境安全衛生評鑑，已全面查核93所技專校院(含科技大學)之各項污染防治(制)設施、事業廢棄物處理與管制等工作之運作，並完成146所大專院校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95年上網申報資料之篩選比對。

3. 95年進行各級學校二手制服、教科書及學用品回收再利用之執行情形填報管理績效調查。

4. 採核定補助方式，鼓勵大專院校辦理各項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工作，計至少1,580萬元，包含：
· 補助海洋大學建置廢棄物管理系統經費230萬。
· 補助源頭減量，以化學品管理系統為主，共補助台灣大學、東海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及大仁科技大學等4所學校540萬元。
· 於補助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理原則中，明列鼓勵大專院校研究事業廢棄物資源化的計劃，並給予經費補助。目前已核定補助大華技術學院「廢棄物」開展「新生命」計畫計10萬元。
· 成大環資中心為發展資源回收再利用技術之研究，於95年及96年分別提撥400萬元經費補助8項、10項專案計畫。

	國防部
	1. 全力配合各部會相關推動措施：
· 令頒「國軍推動『清淨家園全民運動』實施計畫」，結合環境整潔、廢棄物清理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綠色採購推動措施。
· 95年度針對國軍台中總醫院、高雄總醫院及左營醫院等軍事醫院，進行醫療廢棄物減廢及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訪查輔導。

· 通令全軍各單位積極實施內部會議全面禁用紙杯及包裝飲用水相關措施，以達推動減量及節約資源政策。
· 令頒「馬祖地區廢電池專案清除回收計畫」，督導馬祖地區後勤支援指揮部執行廢電池之清除回收工作，已回收二批各類廢電池達84餘噸；另推動金門地區之廢電池清理回收達8.7餘噸。
· 令頒資源回收物質「轉爐石」之政策指導綱領，並訂定國軍已鋪設「轉爐石」營區（地）之環境水體監測管控執行規定。
· 依「軍事機關綠色採購作業要點」，督導國軍各單位加強採用有國家標準之再生資源及再生產品，95年累計採購綠色環保產品金額達4億6千餘萬元，佔總採購金額之89.6%，繼92、93及94年之優等成績，95年再度獲評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2. 辦理各項講習會及訓練會議，提升官兵之環保觀念及認知：

· 95年1月辦理全軍「推動廢棄物分類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綠色採購講習觀摩會」，並督導所屬各單位推動官兵教育宣導，累計各軍種已積極辦理官兵之宣導教育活動達756人次。

· 96年1月辦理「國軍環保實務示範講習觀摩會」，針對資源回收、辦公室做環保等進行研習及觀摩，參加人數達110員。

· 96年11月策辦全軍之「國軍環保推動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回收專案工作講習會」，完訓225員種子教官，以加強推動全軍之資源回收再利用工作措施。

	交通部
	同意中鋼公司申請船舶廢油再利用案，95年度船舶廢油再利用申報數量共327公噸，96年度船舶廢油再利用申報數量共394公噸。

	財政部
	針對行政院環保署及經濟部工業局共同編製之稅式支出評估報告，已完成法治作業程序，並於96年7月31日訂定發布「資源回收再利用事業購置設備及研究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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